附件1：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关于申报2017年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项目（社会发展领域）的

通  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本次启动2017年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项目（社会发展领域）申报，请各单位按照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有关管理办法要求，组织本单位科技人员积极申报。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2017年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项目重点支持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市政城建、地质气象、公共安全、市政交通、城市管理、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医疗信息化、生物医药、实验动物等技术领域公益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示范，推动社会民生进步。（申报指南见附件）

　　二、资助强度
　　每项资助强度为20万元。

　　三、申报方式
　　本次申报通过"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平台统一实行网上申报。 

　　四、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项目单位应当是重庆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机构；

　　（二）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当前信用分应不低于8分，且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无逾期未结题的项目；

　　（三）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当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且主持在研的项目不超过1项，同一年度、同一专项的项目只能申报1项；

　　（四）项目组成员参加在研的项目不超过2项。

　　五、申报时限
　　2017年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项目于1月24日9时起开始受理网上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3月7日17时。

　　为提高项目管理效率，以便我委尽快组织专家评审，请各单位注意申报时限要求，按时申报。我委将于3月7日17时关闭网上申报系统，各单位申报项目清单和纸质申报材料（各1份）请于3月10日17时前送（寄）科技项目管理服务中心，逾期不报送纸质材料的作为形式审查不合格项目处理，不进入项目管理流程。科技项目管理服务中心不受理网上未申报项目的纸质材料。

　　六、注意事项

　　（一）按照网上申报系统提示如实填报申报书，网上提交前请务必进行预览，一旦提交至市科委，将不予修改、退回。

　　（二）请各申报单位科研管理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认真审查，严格把好申报质量关。

　　（三）市科委将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不进入项目管理流程、不予补报。

　　（四）申请书必须从申报系统在线打印，只有带数字指纹的申请书纸质件有效。

　　（五）对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过程中的违规违纪或不当行为，请直接向市科委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七、咨询电话
　　科技项目管理服务中心：雷阳星、何大维、周琦凯67512626

　　市纪委驻市科委纪检组：赵小平 67513692

　　市科委社会发展处各技术领域联系人：

　　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市政城建：陈 佳 67513080

　　地质气象、公共安全、市政交通、社会管理：韩勇 67512285

　　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医疗信息化：李 强 67512607 

　　生物医药、实验动物：史 璇67515875

　　

　　附件：1. 重庆市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专项一般项目（社会发展领域）申报指南

　　2. 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操作图解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7年1月17日 

　　

